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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儿童用药安全可及 

中国、意大利、巴基斯坦和泰国提出的决议草案 

执行委员会， 

审议了关于解决全球药品短缺问题和促进儿童用药安全可及的报告1， 

建议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以下决议： 

第六十九届世界卫生大会， 

(PP1) 回顾关于提供更合适儿童药物的 WHA60.20 号决议（2007 年）和关于

获得基本药物的 WHA67.22 号决议（2014 年）确定了会员国和总干事为支持儿童

更好地获得基本药物所需采取的行动； 

(PP2) 关注许多国家仍面临儿童用药安全可及和可负担性问题，并关注全球 5

岁以下儿童仍无法可靠获得肺炎、腹泻病、艾滋病毒感染、艾滋病和疟疾治疗药物

以及用于治疗许多其它传染病、非传染性疾病和罕见病的药物； 

(PP3) 意识到缺乏安全、有效、价格合理和质量可靠的儿童药物是导致儿童发

病和死亡的重要因素； 

(PP4) 注意到尽管各会员国、世卫组织秘书处和各合作伙伴在过去几十年中不

懈努力，许多国家在确保儿童用药可获得、可负担、有质量保证和能合理使用方面

依然面临诸多挑战； 

                                                 
1 文件 EB13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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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5) 确认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 3（“让不同年龄段的所有人都过上健

康的生活，促进他们的福祉”），尤其注意到关于获得药物的各项具体目标， 

(OP) 1. 敦促会员国： 

(1) 加快实施关于提供更合适儿童药物的 WHA60.20 号决议中提出的行动； 

(2) 借鉴其它国家成功的儿童药物政策经验，制订并实施本国措施，包括适当

法律法规以及医药政策以促进获取儿童药物； 

(3) 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立法措施，制定国家计划并建立组织结构和能力，

以便酌情在国家医药政策框架下增强这类措施，从而增进儿童健康； 

(4) 依据本国国情，确保在国家卫生政策和计划中考虑儿童的需要，制订关于

促进儿童用药可及的明确目标，并酌情报告报告这方面的进展情况； 

(5) 借鉴《世卫组织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循证、透明的更新程序，并考虑到疾

病流行率、有效性和安全性证据以及相对成本效益；根据当地疾病负担情况调

整清单并建立儿童用药临床综合评价体系； 

(6) 制订包含儿童药物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并制订治疗处方集和指南，连同

配套的独立处方建议； 

(7) 实施在可持续发展目标 3 下商定的行动，该目标的一项重点是儿童，并且

阐明：支持研发用于防治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染性和非传染性疾病的疫

苗和药品，根据《关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公共卫生的多哈宣言》

的规定，提供廉价基本药物和疫苗，《多哈宣言》申明发展中国家有权充分利

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关于采用灵活办法保护公众健康，尤其是

让所有人获得药品的条款； 

(8) 鼓励针对影响儿童的疾病研发适当药物，并确保以符合伦理的方式对这些

药物进行高质量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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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促进及时向适当、高质量且价格合理的儿童药物以及用于监测这类药物安

全性的创新方法发放许可，并鼓励将适当的儿科配方与新开发的药物一起营

销； 

(10) 开展合作，促进对儿科药物以及授权用于成人但未批准用于儿童的药物开

展创新研究和开发、进行配制、予以注册许可、提供充分及时的信息以及合理

使用； 

(11) 积极促进开展高质量的儿科临床试验，包括通过国家和国际试点登记册开

展试点注册，并完全公开所有完成的试验，帮助指导儿童用药； 

(12) 加强监管能力，包括药物警戒，以便促进高质量的儿童临床试验以及安全、

有效和具有质量保证的儿童药物的可得性； 

(13) 促进研究卫生系统以及影响儿童药物可及性和合理使用的其它因素； 

(14) 加强对医务人员开展儿童药物合理使用培训，并加强对公众的健康教育力

度，以确保接受和理解儿童合理用药； 

(OP) 2. 要求总干事： 

(1) 加快实施关于提供更合适儿童药物的 WHA60.20 号决议中提出的行动； 

(2) 与所有相关世卫组织规划协调，使用以证据为基础的临床指导方针进一步

发展和维持《基本药物标准清单》，其中包括儿童基本药物清单； 

(3) 考虑设立儿科药物专家工作小组，向世卫组织和基本药物委员会提供关于

发展和维持儿童基本药物清单的意见； 

(4) 支持各会员国依据本国的实际情况，通过提供培训和加强监管能力采取适

宜的手段，并促进国家间在儿科临床试验的设计、伦理认可和产品制定方面的

交流和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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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各国政府、包括世贸组织和知识产权组织在内的联合国系统其它组织、

捐助机构、非政府组织以及制药业合作，鼓励安全有效儿童药物的公平贸易、

生产、研究、开发和供应以及充分资助以提高儿童药物的可及性； 

(6) 支持各会员国执行儿童药物临床试验现行标准，协助各会员国之间的交流

和协调，促进儿科临床试验数据共享； 

(7) 促进各会员国政府、联合国系统各组织和制药企业的合作，如促进在药物

采购和价格等方面的合作； 

(8) 监测全局，支持各国根据可持续发展目标 3 下关于获得药物的各项具体目

标实行有关政策，并向低收入国家或地区提供政策发展援助。 

 

=      =      = 


